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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5G快捷时代，一键按下就
可以足不出户在社区微信群里学习

《民法典》法律知识,真方便。”“小到菜
市场买根黄瓜，大到飞机买卖，我们日
常生活都可以在这部‘百科全书’里找
到法律依据。”……

连日来，南通开发区小海街道紫琅社区“红色联盟”党员志愿者服
务队邀请江苏开典律师事务所围绕民间借贷、婚姻家庭、高空抛物、居
住权等与社区居民息息相关的民法典法律知识，开设“云讲堂”，在“线
上线下”同步进行民法典专题普法教育。紫琅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永辉
表示，今年既是“七五”普法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普法工作重点时期，
大力宣传好民法典、用好民法典，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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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专项整治
营造安全氛围

晚报讯 8日，崇川区陈桥街道集
成村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深
入排查风险隐患，确保辖区生产安全。

当天共检查餐饮场所3家、企业3家
和一村民小组。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
按照登记、整改、复查等隐患排查整改
的要求程序严格执行。通讯员严铃铃

制作廉洁香皂
倡导清白做人

晚报讯 10日，崇川区天生港镇
街道新白龙庙社区、八一村联合开展

“清白做人、廉洁制皂”算账月主题党
日活动。

此次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组织
党员参与制作手工“廉洁皂”，将廉洁
意识融入日常生活中，让大家可以净
涤身心，时刻督促自己廉洁自律。

通讯员刘小玉 严玉华

重温入党誓词
践行廉洁自律

晚报讯 9日，崇川区陈桥街道河
口社区党总支组织开展“算好廉政账”
专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社区党员结合实际，进行廉
洁自律方面的自我剖析，并重温入党誓
词，传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决心。

通讯员陆艳

开展垃圾分类
宣传环保理念

晚报讯 10日，崇川经济开发区明
星社区组织网格员和环保志愿者在辖区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向广大居民宣
传垃圾分类知识。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垃
圾分类知识宣传单，并详细讲解相关问
题，鼓励居民从自身做起，坚持做好垃圾
分类，努力带动身边的人。

通讯员尹锋

近日，南通开发区竹行街道龙田社区的小朋友们欢聚一堂，描
绘“指尖上的世界”，他们将抹上颜料的手指在图画纸上使劲一按，
一幅幅色彩鲜艳、充满童趣的作品就跃然纸上。 李玲淋

积极营造居民群众
尊法学法氛围

为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紫琅社
区充分利用“学习强国”视频会议平台、“社区
业主微信交流群”“社区党员交流群”等新型
载体大力宣传和普及民法典知识，通过利用
网格长、各党小组党员两条工作线入户走访
宣传《民法典》、张贴“民法典”海报、滚动播放
电子大屏幕等形式，让群众详细了解民法典
法律条文知识。

同时，针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
人等特殊群体，社区“红色联盟”党员志愿
者把民法典“云讲堂”微视频送到小区单元
门口，向老年人宣传民法典颁布的重要意
义，详细讲解民法典的亮点条文，进一步增
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和遵法守法意识，营造

“了解民法典，学习民法典”的良好氛围。截
至当前，向居民群众分发《民法典》宣传材料
110余份，制作“云讲堂”微视频被关注学习
700余次。

“大家对《民法典》的学习很感兴趣。我
想去新华书店买一本《民法典》在家慢慢细
阅，把民法中1260条法律条款学习领会，让
日常生活中各个领域都能受到法律保护。”社
区老党员施国超说。

“我们专门成立了由6名执业律师组成
的《民法典》普法宣传志愿者团队，针对居民
关注的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物权保护等方面
的热点问题，我们实行‘居民点单、社区下单、
律所接单’的‘三单式’服务模式，一一进行详
细解答，并全天候在线提供法律服务。”江苏
开典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周红军介绍说。

全面引导居民群众
用法守法意识

近年来高空抛物时有发生，成为悬在城
市上空的痛。今年2月份，居住在小海花园1
幢12层居民倪英从午休中一下子惊醒，她晒
的被子被楼上扔下的烟头引燃了一大片，社
区网格长、民警、物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
事发现场，并挨家挨户敲门查找乱扔烟头人。

“今天我正好在家，被子烧成这样，如果
不在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大家真得注意了，
如果一层一层烧下去该怎么办，这种人害人
害己。”事后倪英仍心有余悸地说。“此次事件
因发现及时，虽未造成人身伤害和重大财产

损失，但高空抛下的烟头、垃圾、花盆、酒瓶
等，都会变成不定时‘炸弹’，轻者追究民事责
任，‘一人抛物、全楼买单’，重者将被追究刑
事责任，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高空抛物带来的
现实危害，加强宣传引导，确保头顶上安全。”
社区民警龚丽池表示说。

而今《民法典》颁布后，紫琅社区“红色联
盟”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把普法教育作为重中
之重工作抓紧抓实，他们深入辖区出租房、小
区广场、人员密集场所等进行普法宣传教
育。云南外来务工人员谢昆表示：“平时我们
都是起早贪黑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感谢社区
晚上能来宿舍给我们工人进行普法教育，绷
紧安全防控弦”。

“针对日常生活中频发的高空抛物现象，
要求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采取必要
的安全保障措施来防止高空抛物情形的发
生，否则物业服务企业将承担未履行安全保
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江苏开典律师事务所资
深律师张陆美在“云讲堂”微视频中讲到，要
加强对小区、物业公司的监管力度和宣传工
作，比如阳台上花盆坠落、台风导致的太阳能
装置坠落，或者由于年久失修导致空调架脱
落等，对隐患早发现早处理，避免发生高空抛
物、坠落物等事件的发生。

充分满足居民群众
美好生活需要

紫琅社区小海花园11幢居民朱秀珍老
人三年前不幸相继痛失女儿和丈夫两位亲
人，2016年起，政府将她列为计生特殊家庭
重点关注对象。虽然她名下有一处房产，但
面对今后的养老问题和生活需求，朱秀珍老
人忧愁满面。

现在《民法典》“物权篇”中创新亮点规定
居住权制度，社区“红色联盟”党员志愿者第
一时间敲开老人的家门，将这个利好新法规
告诉老人。“感谢党和政府关心我们这样一个
老年特殊群体，现在有了法律保障，我觉得生
活更有希望。”朱秀珍感慨道。

而在紫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季圆圆
看来，居住权作为公民权利中极其重要的一
项权利，这种“以房养老”规定既增加了房子
的利用价值又保障了养老需求，像朱秀珍这
样的计生特殊家庭，社区还有2家，相信居住
权会在“民法典时代”为居民群众生活带来更
多积极影响。

本报记者陈可 本报通讯员黄建平

紫琅社区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专题普法教育

让《民法典》飞入寻常百姓家

“舒凯花苑文体广场内的文化长廊年久
失修，墙体剥落严重且杂草丛生，不仅影响小
区的整体面貌，而且会给在广场内散步休憩
的居民带来安全隐患，对长廊的维护修复已
迫在眉睫……”9日下午，南通开发区新开街
道紫荆社区“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厅内，社
区党总支书记季晓宇向新开街道各部门负责
人汇报本期协商议事的议题。当天，市、区两
级政协委员来到紫荆社区，与居民代表们共
同协商舒凯花苑文化长廊改建工程事宜。

党员代表黄允谦说：“长廊改建工程很受
广大居民欢迎，这充分体现各级党组织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同时也希望，改建后
能充分利用好、维护好这个长廊，使其能够成
为党建宣传的主阵地。”

居民代表对小区文化长廊的改建反响热
烈。他们纷纷表示，希望这项工程尽快实施，
同时也对工程施工中存在噪声、安全等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为社区今后工作的开展

提供了指导意见。
市政协委员杨亚新认真听取大家意见，

综合实地考察的结果，对本期议题十分赞成
并提出：舒凯花苑文化长廊的改建工程是一
件好事，但要提前做好施工方案，广泛征求居
民的意见，尽量减少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
响。区政协委员施建刚表示：“文化长廊改建
好后，要充分利用好它，丰富其内涵，力争打
造成一条红色长廊、文化长廊、便民长廊。”

本次协商议事活动点题明确，内容切实
可行，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后，舒凯花苑文化
长廊更名为“涵清红廊”，寓意为涵养清气，风
清气正。新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人大工委主
任马建认为：“涵清红廊的改建工程要广泛征
求居民意见，宣传到位，并尽快拿出切实可行
的方案。同时，要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减少施
工过程中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把为民办
实事的工程做到实处，做到让居民群众真正
满意”。 本报记者仇禅慧 本报通讯员张驰

9日，崇川区秦灶街道苏阳社区红十字
博爱家园开展“爱在苏阳、感恩有你”公益
募捐活动，百余名热心人士和爱心单位通
过线上、线下捐款通道，募集捐款共计
12436元。此次募得捐款将全数用于苏阳
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助老、助学、助医等人
道服务。

“我是党员，我先捐！”在苏阳社区红色会
客厅里，来自社区老干部支部、银发青春合
唱团的37名老同志纷纷慷慨解囊，募得捐
款1590元。银州房地产、坤园物业、眷儒书
院、五棵松瑜伽馆、江苏银行、乐硕培训学校、

金地物业等爱心共建单位现场捐款 9080
元。热心居民通过“99公益日”小程序捐款
1766元。

“此次‘乡贤有爱’所有善款将纳入苏阳
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专项账户管理，主要用
于服务群众设施器材购置、红十字专业知识
普及等支出。”苏阳社区居委会主任冯徐介
绍，“乡贤有爱”项目由省红十字会发起，通过
这一项目唤起广大爱心人士慨怀乡情、反哺
桑梓、泽被故里，为助推社区治理和文明建设
贡献力量。

本报通讯员陈俊

“99公益日”，社区邀约献爱心
募集善款逾万元，用于助老助学助医等服务

把为民办实事的工程做到实处

有事好商量，“涵清红廊”暖民心

指尖世界


